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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大连市天成炭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关村新兴科技服务业产业联盟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市天成炭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濮阳市宏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濮阳市盛

远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煜成炭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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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燃烧烤炭生产工艺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速燃烧烤炭生产工艺的原料要求、工艺要求、质量检验、不合格品控制、生产过程管

理、包装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果木炭粉为主要原料，添加食品级粘合剂、强氧化剂等辅料，经配料、混捏、成型、

焙烧等工艺制成的速燃烧烤炭的生产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速燃烧烤炭  fast-burning barbecue charcoal briquette 

由速燃层和耐燃层构成，速燃层可实现快速引燃，耐燃层燃烧时长不低于 3 h，适用于烧烤场景的

固体燃料炭。 

 3.2 

速燃层  fast-burning layer 

速燃烧烤炭的外层部分，采用低温炭化果木炭粉为主要原料，添加强氧化剂、食品级粘合剂制成，

用于实现产品的快速引燃特性。 

 3.3 

耐燃层  flame-retardant layer 

速燃烧烤炭的内层核心部分，采用高温炭化果木炭粉为主要原料，添加食品级粘合剂制成，用于保

障产品的持续燃烧能力。 

 3.4 

低温炭化  low-temperature carbonization 

将果木原料在 300 ℃～500 ℃ 温度区间进行炭化处理的工艺过程。 

 3.5 

高温炭化  high-temperature carbonization 

将果木原料在 700 ℃～900 ℃ 温度区间进行炭化处理的工艺过程。 

4 原料要求 

低温炭化果木炭粉、高温炭化果木炭粉应色泽均匀，无异味、无霉变、无明显杂质，炭粉粒度均4.1 

匀，符合生产工艺要求。 

强氧化剂纯度应不低于 99.9%，质量稳定，无结块、无变质现象。 4.2 

食品级粘合剂应无异味、无有害杂质，具有良好的粘合性，且在炭块燃烧过程中无有害气体释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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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艺要求 

工艺流程 5.1 

速燃烧烤炭的生产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1 生产工艺流程图 

配料 5.2 

5.2.1 配料前应对所有原料进行外观检验，不合格原料不应投入使用。 

5.2.2 配料应采用精度不低于 0.1% 的计量设备进行原料称量，确保各原料配比准确无误。 

5.2.3 配比要求如下： 

a) 速燃层配比：低温炭化果木炭粉 90%、食品级粘合剂 2%、强氧化剂 8%（质量分数）； 

b) 耐燃层配比：高温炭化果木炭粉 98%、食品级粘合剂 2%（质量分数）。 

5.2.4 分别称量制备速燃层和耐燃层的原料，分类存放，做好标识，防止混淆。 

混捏 5.3 

5.3.1 耐燃层混捏：将称量好的高温炭化果木炭粉和食品级粘合剂投入混捏机中，在常温下以适宜转

速混捏，混捏时间不少于 15 min，直至物料混合均匀，形成质地均匀的泥状物料。 

5.3.2 速燃层混捏：将称量好的低温炭化果木炭粉、强氧化剂和食品级粘合剂投入混捏机中，在常温

下混捏，混捏时间不少于 10 min，确保强氧化剂均匀分散在物料中，物料混合均匀无结块。 

5.3.3 混捏后的耐燃层、速燃层物料应分别置于密闭容器中暂存，防止物料吸潮、变质，暂存时间不

超过 2 h。 

成型 5.4 

5.4.1 应采用专用方形无中孔成型模具，模具尺寸精度符合产品设计要求，模具表面应光滑、无破损，

使用前进行清洁和检查。 

5.4.2 先将混捏好的耐燃层物料注入成型模具中，压制形成方形耐燃层胚体，胚体应结构紧实、无疏

松、无裂纹。 

5.4.3 在耐燃层胚体外表面均匀涂抹混捏好的速燃层物料，速燃层厚度均匀，厚度偏差不超过 ±0.5 

mm。 

5.4.4 将涂抹速燃层后的胚体再次放入成型模具中进行整体压制，压制压力应均匀，确保炭块结构紧

实，成型后的炭块外形规整，无缺角、变形等缺陷。 

5.4.5 成型后的炭块坯体应轻拿轻放，置于专用托盘上，防止破损，托盘摆放应整齐，间距合理。 

焙烧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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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焙烧炉应在使用前进行预热和检查，确保炉体密封良好、温控系统准确有效。 

5.5.2 将成型后的炭块坯体均匀放入焙烧炉中，胚体之间应保持适当间距，保证受热均匀。 

5.5.3 焙烧过程应采用阶梯式升温方式，升温速率控制在 10 ℃/h～20 ℃/h，焙烧最高温度控制在 

400 ℃～500 ℃，恒温焙烧时间不少于 4 h。 

5.5.4 焙烧过程中应实时监测炉内温度和气氛，做好焙烧记录，防止炉内温度骤升骤降导致炭块开裂。 

5.5.5 焙烧完成后，应采用自然降温方式，将炉内温度缓慢降至室温，降温时间不少于 8 h，不应强

制降温。 

冷却和半成品检验 5.6 

5.6.1 焙烧后的炭块在焙烧炉内冷却至室温后，应取出置于清洁、干燥、通风的半成品区。 

5.6.2 应按照本文件 6.2 条的半成品检验要求，对炭块进行外观、尺寸、重量等项目检验，检验合格

的进入成品整理工序，不合格的按照本文件第 7 章的规定处理。 

成品整理 5.7 

5.7.1 应对检验合格的半成品进行人工整理，去除表面浮灰、毛刺及不合格边角。 

5.7.2 整理后的成品应进行外观复检，确保产品外形规整，无缺陷。 

6 质量检验 

原材料检验 6.1 

6.1.1 原材料到货后，仓储部门应及时通知质量控制部门检验。检验人员应按抽样方案随机抽取代表

性样品，从不同部位抽取子样混合成总样。 

6.1.2 检验项目包括原料外观、理化性能，强氧化剂纯度、食品级粘合剂安全性等，检验方法应符合

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6.1.3 检验合格的原材料应出具合格报告，由仓储部门办理入库；不合格的应出具不合格报告，由采

购部门与供应商沟通退换货等事宜。 

半成品检验 6.2 

6.2.1 首件检验 

每批次生产开始时，生产部门应制作 5 块半成品作为首件样品，提交质量控制部门检验，检验项

目包括外观、尺寸、重量、结构紧实度等，首件检验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不合格的调整工艺直至合格。 

6.2.2 过程巡检 

质量控制部门检验人员应每小时对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进行巡回检验，检查成型设备运行状况、工

艺参数执行情况、半成品质量状态等，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质量问题，防止不合格品流入下道工序。 

6.2.3 关键指标检验 

焙烧工序完成后，应对炭块的引燃性能、炭化程度等关键指标进行检测，通过燃烧试验观察速燃层

引燃效果，采用专业设备检测炭块红热温度等指标。 

成品最终检验 6.3 

6.3.1 应按照成品抽样方案，从每批次待检成品中随机抽取样品，每批次产量 1 000 包/箱及以下的，

从每包/箱中随机抽取（1～2）块炭检验，确保样品代表整批产品质量。 

6.3.2 检验项目应包括外观、尺寸、重量、引燃性能、燃烧性能、安全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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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检验合格的成品应出具合格报告，办理入库；不合格的成品应详细列出不合格项目，按照本文

件第 7 章的不合格品控制规定处理。 

检验记录管理 6.4 

6.4.1 检验人员应详细记录检验信息，包括检验日期、时间、样品名称、规格、生产批次、检验项目、

方法、数据、结果、检验人员签名等，记录应真实、准确、完整，不应随意涂改。 

6.4.2 应采用统一的检验记录格式，用黑色笔填写，字迹清晰，记录有误时采用杠改方式更正，并在

更正处签名注明日期。 

6.4.3 检验记录应由厂办统一保存，保存期限不低于产品售后服务期，宜采用纸质和电子记录相结合

的方式，确保记录安全、可查阅。 

7 不合格品控制 

不合格识别与隔离 7.1 

7.1.1 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在检验过程中或生产过程中发现不合格的，检验人员或操作人员应立即

识别，做好标识，明确不合格项目和批次。 

7.1.2 不合格品应进行单独隔离存放，设置明显的不合格品标识，防止与合格品混淆、混用。 

不合格品评审 7.2 

7.2.1 半成品不合格品应由质量部主管组织生产部、技术部等相关部门进行评审；成品、原材料不合

格品或重大质量问题的不合格品，应由质量部主管申请，厂办组织质量、生产、采购、技术、仓储等部

门进行评审。 

7.2.2 评审内容应包括分析不合格品产生原因、评估对产品质量和生产的影响程度、研究处置方式、

预测处置效果。 

不合格品处置 7.3 

不合格品处置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a) 返工：对于通过返工可符合要求的不合格品，由生产部门按照评审意见和返工工艺组织返工，

返工后的产品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转入下道工序或入库； 

b) 让步接收：原材料不合格品若不合格项目对产品性能、安全性无实质性影响，经质量部组织

相关部门评审并报总经理批准后，可作让步接收，相关信息记录在原料进料检验报告中； 

c) 降级：原材料质量特性不符合原要求但可满足较低等级使用要求的，经评审并报总经理批准

后可降级处理，由质量部标识记录，通知生产部门调整生产配料； 

d) 退换货/报废：原材料不合格且无法让步接收、降级的，由采购部门与供应商沟通退换货；成

品、半成品不合格且无法返工的，作报废处理，报废品应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环境污染。 

记录与持续改进 7.4 

7.4.1 应收集、整理、归档不合格品相关记录，记录应清晰完整，便于追溯，保存期限不低于产品保

质期或合同约定期限。 

7.4.2 应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分析不合格品处理情况，查找质量管理薄弱环节，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

完善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持续改进产品质量。 

8 生产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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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管理 8.1 

8.1.1 生产操作人员、检验人员应经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掌握生产工艺、检验标准、设备

操作及安全规范等知识。 

8.1.2 应定期对生产和检验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和质量意识教育，更新专业知识，提升操作水平。 

8.1.3 生产人员应按规定穿戴劳保用品，保持操作区域整洁，遵守操作规程，不应违规操作。 

设备管理 8.2 

8.2.1 生产设备、检验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校准，建立设备台账和维护校准记录，确保设备

正常运行、检测准确。 

8.2.2 设备使用前应进行检查，发现故障及时停机维修，维修合格后方可使用。 

8.2.3 计量设备应定期送有资质的机构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环境管理 8.3 

8.3.1  生产车间应保持清洁、干燥、通风，温度控制在 15 ℃～30 ℃，相对湿度不超过 60%，防止

原料和产品吸潮、变质。 

8.3.2 生产区域与仓储区域、检验区域应划分明确，设置明显标识，防止交叉污染。 

8.3.3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废弃物应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符合环保相关要求，保持生产环境整洁。 

质量持续改进 8.4 

8.4.1 质量控制部门应定期收集、整理检验数据、质量问题统计数据，分析产品质量变化趋势和主要

质量问题，找出影响质量的关键因素。 

8.4.2 有效的质量改进措施，应纳入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形成标准化操作流程，在公司内部推广

应用。 

8.4.3 应定期总结质量改进工作，积累经验，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和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产品质量。 

9 包装和贮存 

包装 9.1 

9.1.1 成品包装材料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无破损，具有良好的防潮、防压性能，符合食品接触材

料相关要求。 

9.1.2 包装过程中应轻拿轻放，确保产品无破损，每包/箱产品数量准确。 

9.1.3 包装标识清晰、完整，标识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名称、规格； 

b) 生产日期、生产批次； 

c) 保质期； 

d) 生产厂家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e) 执行标准号。 

9.1.4 包装后的成品应进行外观检查，确保包装密封良好，无泄漏、无破损。 

贮存 9.2 

9.2.1 成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阴凉的仓库内，远离火源、热源、易燃易爆物品，仓库温度

控制在 5 ℃～35 ℃，相对湿度不超过 65%。 

9.2.2 成品应按生产日期、生产批次分类堆放，堆放高度适中，防止压损，垛与垛、垛与墙之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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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间距，便于通风和检查。 

9.2.3 仓储部门应建立库存台账，做好出入库记录，实行先进先出的出库原则，定期对库存产品进行

检查，发现变质、破损的产品及时处理。 

 


